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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1. 經歷：

1. 公共工程營造業安衛人員、五星級飯店勞安經理

2. 桃園勞檢處職安檢查員

3. 北市府環保局技士

4. 台灣中油工安工程師

2. 學歷：

1. 清華大學材料碩士

2. 中華科大土木工程學系學士

3. 證照：

1. 經濟部國營事業考試通過

2. 工業安全高考三級考試及格

3. 工業安全技師

4. 職業衛生技師

4. 其他：

1.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

2. 施工安全評估人員

3. 職業安全管理甲級技術士

4. 職業衛生管理甲級技術士

5.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乙級技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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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1.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 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 標準作業程序

5.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6. 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練

7.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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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17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防止職業災
害，保障工
作者安全及
健康

實施勞動檢
查，貫徹勞
動法令之執
行

保障職業
災害勞工
之權益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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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為憲法的下一階，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名稱有法、律、條例、通則4種。



勞工相關法規

 法律
 民法/刑法
 勞動基準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
 勞動檢查法
 其他：

 工會法(教師和公務員可以)
 團體協約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性別平等法
 就業服務法
 勞工保險條例

 行政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

5行政規則：為法律的下一階，名稱有細則、規則、標準、辦法等。

单击此处添加段落文

本单击此处添加段落

单击此处添加段落文本

单击此处添加段落文本

单击此处添加段落文本

单击此处添加段落文本

单击此处添加段落文

本单击此处添加段落



教育訓練重要性?

職業安全衛生第一步：教育訓練
 2017年6月22日因教育訓練不足，媽媽嘴老闆賠36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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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1媽媽嘴_教育訓練.mp4
2_2教育訓練不足賠368萬_蘋果日報.pdf


為什麼教育訓練?

 2016年8月31日茶湯會工讀生手捲機器遭截肢，老
闆獲判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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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3_20160831_工讀生手捲機器遭截肢 老闆獲判不起訴 .pdf


生命無價?

工頭喊收工敬業男「再
做一下」
幾秒後遭墜落電梯夾擊
慘死
2021/11/04台北港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1103/2115684.htm?fbclid=IwAR2emZFihQ0WIb9AsSKCV8B
NlPBIsFor6AKGMoNujsYlGgRZ5Smy0Ssgf2k





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

民法188Ⅰ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
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
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1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
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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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16：附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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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17：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
育訓練：

十、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

十二、局限空間作業及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
化學品之人員

十三、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

 §17-1：每3年至少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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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為何?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
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15

事前預防



責任為何?

⚫ 職業安全衛生法﹝刑事法﹞
 1.違反規定，致發生死亡職業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40)

 2.違反規定，致發生三人以上罹災職業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 (41) 

 3.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 職業安全衛生法﹝行政法﹞
 4.違反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43)

⚫ 刑法：依「一行為不二罰」採取「刑罰優先於行政罰」原則
 5.過失致死罪：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

以下罰金。

 6.過失傷害罪：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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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究責



職業安全衛生概念

何謂職業安全衛生?

對象是誰?

何謂安全?衛生?

為什麼教育訓練?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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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正式教學PPT/!共用影片/工作場合受傷都算職災.mp4


何謂風險?

WHAT IS RISK?

⚫ 風險=機率x嚴重性

⚫ Risk=Probability x Severity



職業災害?

OCCUPATIONAL INJURY?



何謂職業安全衛生?

立法宗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
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職安法第5條第1項：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
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

職安法第5條第2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
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職業災害。

事前預防

事後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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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是誰?

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
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1) 勞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2) 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
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3) 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
人員:指於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從事勞動之派遣
勞工、養成工、志工、技術生、實習生、見習
生、建教生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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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是誰?

雇主：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工作場所負責人：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
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
從事勞動之人(兼具勞工與雇主雙重身
分)。

請問校長、院長、中心主任、導師

是不是工作場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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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
2.作業活動
3.職業上原因引起

工作者

1.職業傷害：死亡、失能、傷害
2.職業疾病

何謂安全?何謂衛生?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定義



通勤交通事故



應經途中發生之事故(通勤職災)

請問上下班途中發生車禍，算不算職災?

25

家

工作地



勞工保險條例為保險的概念
除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定義外，擴大適用

依「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

1) 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
場所§4

2) 經雇主指派公差或參加進修訓練、技能檢定、技能競
賽、慶典活動、體育活動或其他活動，由日常居、住
處所或就業場所出發，至活動完畢返回日常居、住處
所或就業場所期間因雇主指派之活動及合理途徑發生
事故§9、10

3) 因職災從醫療院所、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16

4) 於工作日之用餐時間中或為加班、值班，如雇主未規
定必須於工作場所用餐，必要之外出用餐應經途中發
生事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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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18條
被保險人於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之
規定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視為職業傷害(不得違反重大
交通規則)：

 一、非日常生活所必需之私人行為。

 二、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駕車。(無照)

 三、受吊扣期間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駕車。

 四、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

 五、闖越鐵路平交道。

 六、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吸食毒品、迷幻藥或管制藥品
駕駛車輛。(酒駕)

 七、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路路肩。

 八、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
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

 九、駕駛車輛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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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途中發生之事故

行政解釋

『應經途中發生之事故』係指被保險人為上班
及下班，從日常居住處所到工作場所之間，在
適當的時間內以適當的交通方法，在必經途中
（現修正為應經途中）所發生的事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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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應經途中之職災』

1. 出門前於社區中庭，因地面濕滑跌倒

2. 平日住宿舍，但下班後返”自家”車禍

3. 平日住宿舍，固定星期五搭高鐵回高雄家

4. 上班後請假回家，再上班途中發生事故

5. 工會之理監事因執行工會事務發生事故(會務假)

6. 順道接配偶上下班、順道接送小孩上下課

7. 職災，經雇主同意，日常住所直接往返醫院

8. 雇主有提供團膳，但外出拿同事的訂餐

9. 日間部的學生，學校直接往返工作地

10. 砂石車司機依雇主指派送貨，但是酒駕

11. 經理受指派接公司職災同事去醫院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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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電腦作業

 辦公室的設備

 移動及搬運物品

 下班路徑

 廚房常見傷害

 檔案室/儲藏室

 其他工作環境

 霸凌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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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作業

不良的姿勢

長時間維持固定姿勢

不適當的工作環境

眩光

重複性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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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及搬運物品

搬運重物

反覆提取

使用不正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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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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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使用的機械

撥粉機

切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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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使用的機械

壓麵機

攪麵機

44



機械危害發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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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可能的危害-被夾、被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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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可能的危害-被夾、被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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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可能的危害-被夾、被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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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可能的危害-被夾、被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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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可能的危害-與高溫之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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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可能的危害-與高溫之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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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漏電斷路器

2. 電線勿綑綁

3. 勿超載使用 1:51新聞

../../!正式教學PPT/!共用影片/感電/感電危害-4.1_勿超載使用.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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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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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流出洞與電弧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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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崩塌危害



檔案室/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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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24：

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
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
強度之圍欄、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
護欄、護蓋等拆除，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
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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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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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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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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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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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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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37：(固定梯規範)

具有堅固之構造

踏條與牆壁間應保持16.5公分以上之淨距

梯子之頂端應突出板面60公分以上

不得有妨礙工作人員通行之障礙物

梯長連續超過6公尺時，應每隔9公尺以下設一平
台，並應於距梯底2公尺以上部分，設置護籠或其
他保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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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70



其他工作環境-墜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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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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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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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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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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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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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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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1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
道、地板、階梯、坡道、工
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
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
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
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其他工作環境-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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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火災、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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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火災、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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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
電梯危害

84

1:49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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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環境-電梯危害

安全注意事項

進入電梯前，要確認車廂沒有滑動

電梯行進間，外門不能被打開

外門沒有關起來，不能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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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具教育訓練



空氣中的危害因子

氣狀汙染物
蒸氣

有毒氣體

粒狀汙染物
粉塵

煙霧

燻煙

霧滴

缺氧環境



粒狀汙染物

粉塵類有害物是經由機械力（切割、研磨）而
產生的固體顆粒；

燻煙是金屬類物質經蒸發後冷凝而成的固態顆
粒；

霧滴則是液態有害物冷凝後所形成的懸浮微粒
。



健康效應





劑量-時間關係

參考資料：https://www.slideserve.com/hans/4208845

https://www.slideserve.com/hans/4208845


粒狀汙染物防護原理

攔截

沈降

衝擊

擴散

靜電捕集

資料來源： http://nfuee.nfu.edu.tw/ezfiles/42/1042/attach/15/pta_20084_7330968_38639.pdf

http://nfuee.nfu.edu.tw/ezfiles/42/1042/attach/15/pta_20084_7330968_38639.pdf


氣狀汙染物的捕集方式

 1. 吸附作用（如有機溶劑吸附在多孔性的活性
碳上）

 2. 吸收作用（如酸性氣體被含有氫氧化鈉或氫
氧化鉀的吸收物質吸收）

 3. 觸媒反應（如混合錳氧或銅氧化合物的物質
，將一氧化碳與氧反應成二氧化碳）



呼吸防護具的種類



呼吸防護具

淨氣式

防塵口罩

防毒面具

供氣式

外部供氣

自攜式



面體

資料來源： http://www.isha.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6/06/222-2.pdf

http://www.isha.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6/06/222-2.pdf


破出

濾罐濾除空氣中有害物的容量有限，使用者必
須經常更換濾罐才能確保其防護效能。



何時該更換?

 1. 效率降低時

 2. 阻抗變大時

 3. 結構破損時

 4. 衛生之考量

 5. 有接觸感染之虞時



呼吸防護具之選擇

 (一) 對於勞工暴露於可能會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
害之有害物濃度、缺氧環境或無法確認有害物及濃度
之環境等，雇主應使勞工使用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二) 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雇主應
依暴露有害物之種類、濃度及防護具之防護效能等資
料，提供供氣式或淨氣式呼吸防護具。

 (三) 考量勞工工作負荷程度、穿戴時間、異常之溫度
或濕度、溝通、視野、供氣方式、活動情形及穿戴眼
鏡等因素。

 (四) 呼吸防護具需搭配護目鏡或防護衣等其他個人防
護具時，應考量不同防護具之相容性。



淨氣式呼吸防護具建議表



呼吸防護具

呼吸防護具使用時機：

 (一) 採用工程控制及管理措施，仍無法將空氣
中有害物濃度降低至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之下。

 (二) 進行作業場所清掃及設備(裝置)之維修、保
養等臨時性作業或短暫性作業。

 (三) 緊急應變之處置。(消防除外)



呼吸防護計畫

 (一) 危害辨識及暴露評估。
 (一) 空氣中有害物之名稱及濃度。
 (二) 有害物在空氣中為粒狀、氣狀或其他狀態。
 (三) 作業型態及內容。
 (四) 是否為缺氧環境或對勞工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
 (五) 作業環境中是否有易燃氣體、易爆氣體，或環境易受不同大

氣壓力、高低溫等影響。

 (二) 防護具之選擇。
 選用、生理評估、密合度測試

 (三) 防護具之使用。
 密合度檢點

 (四) 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
 清潔及消毒、儲存、檢查、維修、領用、廢棄。

 (五) 呼吸防護教育訓練。
 (六) 成效評估及改善。

 每年至少一次



 1.定性密合度測試：利
用受測者嗅覺或味覺主
觀判斷是否有測試氣體
洩漏進入面體內。

 2.定量密合度測試：利
用儀器量測呼吸防護具
面體外測試物濃度及面
體內測試物濃度，以其
比值評估洩漏情形。

 (一) 負壓檢點：遮住吸
氣閥並吸氣，面體需保
持凹陷狀態。

 (二) 正壓檢點：遮住呼
氣閥並呼氣，面體需維
持膨脹狀態。

密合度測試Fit Check 定密合檢點Fit Test



密合度測試

 定性：

 味覺靈敏度測試

 糖精密合度測試

 定性：

 嗅覺靈敏度測試

 密合度測試

 定量：

 防護具密合係數＝防護
具面體外測試物濃度/防
護具面體內測試物濃度

防塵面具 防毒面具



你不是超人
YOU ARE NOT SUPERMAN.



THINK OF YOUR FAMILY ANYTIME.

THANK YOU.



謝謝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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